109 年 度 第 1次 廉 政 會 報
1、 主席致詞
2、 工作報告
1、 上次會議決議暨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108年第2次廉政會報會議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
	主辦單位
	辦 理 情 形

	1. 請環衛科確實掌握各區隊管理差勤之情況，並加強督察，可與人事室、秘書室與勞安室結合，透過合作辦理不定期查訪。
	環 衛 科
	1.秘書室：
（1）目前本室每月抽查
     兩個單位查勤。
（2）本室配合環衛科不
     定期之查訪。
2.人事室：
（1）各區隊關於職工差
     勤部分係由法制秘
     書負責，各區隊之
     隊長及副隊長差勤
     則由本室管理。
（2）本室目前與秘書室
     配合每月抽檢兩個
     單位查勤。
3.環衛科：本科將不定期
  至各區隊查訪。

	二.請本局秘書室修正「高
   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職
   工獎懲」第五點第（十三）
   項規定，將委託他人或
   受委託代簽到（退）或
   代打出勤卡經調查屬實
   者，懲處由申誡調高為
   記小過之處分，如一年
   內再犯就記大過。
	秘 書 室
(法 制 室)
	1. 為期勞資和諧，本室目前有關職工權利義務相關規定之訂定及修正，皆需經雙方先行協商。倘協商無果，再提勞資會議討論；倘協商合議，亦會提案勞資會議追認，先予敍明。
2. 本室目前正著手修正之本局職工工作規則亦須經上開程序辦理中，而職工獎懲標準之修正亦建議比照辦理，先由本室與工會進行協商後，再進行後續修正程序事宜。

	三.請本局環衛科檢討修正
   共同供應契約之範本，
   刪除契約內「不含不符
   規範之改正」等文義有
   模糊空間之用語。
	環 衛 科
	本科近期所有車輛招標文件之契約內容，均已刪除「不含不符規範之改正」等文義有模糊空間之用語。

	四.請廢管科盡速研擬通過
   本局「焚化爐底渣(焚化
   再生粒料) 」使用工程
   之獎勵辦法，並研究關
   於底渣焚燒不完全的部
   分，本局可做到之自行
   改善方式，以及檢視委
   外廠商的SOP流程有無
   需要改善的空間。
	廢 管 科
	本科業於去（108）年6月21日與10月9日分別召開獎勵金發給方式及運用原則(草案)研商會議，已產出草案版本送法制局審核中。囿於無法於年度終了前完成本市焚化再生粒料推廣績效獎金支給表之法制程序，爰申請將107年5百萬元預算全數保留，爾後將積極辦理，避免預算保留。

	五.請各科室承辦人依自身
   實際業務保密需求，決
   定是否需比照採購評選
   會名單之保密措施彌封
   公文。
	各 科 室
	確實宣導，並遵照辦理。
環衛科：本科業已轉知所有承辦人員，依實際業務需求，決定是否需比照採購評選會名單之保密措施彌封公文。

	 
	 
	 


2、 工作執行情形（108年9月至109年3月）
(1) 廉政法令宣導
1. 辦理廉政教育講習
為強化本局各區清潔隊查報員之法治知能，本室配合環境稽查科於108年11月18日及20日辦理「查報員訓練」時機，以實際案例輔以法律責任解析，講解稽查業務風險與違法態樣，宣導正確執法方式，加深查報同仁的清廉行政觀念，共辦理3場次，計193名同仁參加講習。
2. 反貪行銷
配合本局業務科及本府各局處辦理大型活動時機，現場設攤進行反貪行銷，108年9月至109年3月本室共辦理2場次，活動設計以廉政法令相關有獎徵答及趣味遊戲，寓教於樂傳達政府反貪腐之決心及本局機關廉能之形象，廣收宣導之效。
3. 辦理法令測驗
為強化公務同仁廉政法規知識，防範貪瀆不法於未然，本室於108年10月及109年2月辦理廉政教育網路有獎徵答活動，同仁參與踴躍。未來將賡續靈活設計各類型法律常識，鼓勵同仁參與及學習。
4. 影片宣導
藉本局一樓大廳電視牆及各單位舉辦教育訓練活動時機，播放陽光主題、消費者保護等廉政宣導短片，加強同仁法治觀念，形塑機關反貪風氣。
5. 文字宣導
[bookmark: _GoBack]蒐集報載他機關發生之政風案例或其他具有教育性、啟發性之案例，暨編印政風法令宣導，置於本局內網或官網供社會大眾及同仁研閱。
6. 妥處員工婉拒財物饋贈、飲宴應酬事項
本局如遇有廠商饋贈財物、飲宴應酬，或民意代表關心事項，應簽報首長後通知本室登錄備查。自108年9月至109年3月，本室共受理2件受贈財物、6件受邀演講之廉政倫理事件。本室將賡續加強宣導「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籲請同仁應確實遵守該要點之規定。另行政院於101年9月7日已頒布實施「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各單位務必確實執行，並予貫徹落實、追蹤管考。
(2) 預防貪瀆不法
    1.「環境稽查、告發及裁罰執行情形」專案稽核：
          為瞭解本局辦理各污染源稽查、告發及裁罰案件
      作業流程，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據以研擬因應防
      制對策，機先杜絕貪瀆不法弊端發生，並達到兼顧地
      區環境、人文、經濟永續發展之目標，爰規劃辦理本
      次專案稽核，就法規、制度及執行面深入研析。
          透過科室合作，共同檢視及研析稽核所發現缺失
      之成因，並提出解決方案據以研擬相關興革建議，俟
      由本室編撰稽核報告，將缺失類型及策進作為歸納統
      整，簽奉核可後移請業管單位參考，並視需要提交廉
      政會報列管追蹤後續改善情形，避免缺失事項一再發
      生，以維本局廉能形象。
    2.「空氣污染許可證審查、管制暨查核執行情形」專
      案稽核：
          為確保政府污染源總量管制政策有效落實，推
     動產業選擇最具成本效益的減量措施，達到整體空
     氣品質改善的最終目標，並瞭解本局固定污染源之許
     可證管理作業程序是否符合法令規定，據以研擬相關策
     進作為，確保本局空污許可證審查流程之效率品質無虞
     ，機先杜絕貪瀆不法弊端發生，爰規劃辦理本稽核。
          本室透過與本局空噪科合作，共同檢視各類許可
      證申請核發資料建檔及檢核情形、許可證法規符合度
      查核執行情形、委辦廠商處理情形，以及其他相關處
      置管理措施。俟全案辦理完竣，將由本室彙整稽核執
      行情形，並協同空噪科研擬改善策進作為，據以編撰
      稽核報告，簽核後移請業管單位參考，期使本市境內
      固定污染源之許可管理業務順利推動，並提高受管制
      監督之廠商接受度與民眾信賴度，達到多贏之目標。
(3) 陳情檢舉案件處理
108年9月至109年3月受理民眾陳情（民情反映）、檢舉及交查案件共計79件。
3、 廉政專題報告
政風室就「108年度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實地評核」及環境衛生管理科就「本局垃圾清運車輛GPS設備系統建置、管理成果」提出專題報告。


4、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
	政風室
	編號
	1

	案由
	
請各區隊要求所屬辦理「代清理廢棄物業務」之同仁務必依照代清理相關規定辦理，以保護並避免同仁誤觸法網。


	說明
	1、 本局接受委託廢棄物代清運業務迭生爭議，近期亦有類似案件遭人檢舉，案件查察過程中發現有基層司機、隨車隊員對於本局相關作業規定不甚瞭解之情形，概以班長指示辦理清運作業，複核機制未予落實恐生廉政風險。
2、 106年5月4日業已訂定本局「各區清潔隊代清理廢棄物作業要點」，其中亦有規定清運人員倘複核不符勘估結果，區隊應請申請人補繳費用或重新勘估之機制，請各區隊加強宣導此節規定，並予以落實辦理。

	擬辦
	
請環境衛生管理科要求各區清潔隊依據代清理作業要  點落實辦理，並加強督導作為。


	決議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度第1次廉政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政風室
	編號
	2

	案由
	保薦本局暨所屬機關人員參選109年度市府廉潔楷模乙案，提請審議。

	說明
	依高雄市政府廉潔楷模遴選表揚作業要點第4點第2項規定，本局鑒於名額有限，為提高本局人員獲選楷模機會，基於體恤基層同仁出力程度、平衡機關人數等綜合考量，遴薦環境衛生管理科林季畇、廢棄物管理科王劭鳴、南區資源回收廠王文祥等三位同仁參與市府109年度廉潔楷模，並於109年2 月21 日簽奉代理局長核准在案。

	擬辦
	追認上開人員代表本局參選市府廉潔楷模選拔。

	決議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度第1次廉政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政風室
	編號
	3

	案由
	
建請宣達各區清潔隊幹部應本於權責加強區隊停車場管理，提請審議。


	說明
	1、 案緣去（108）年發生本局員工非因公務或上班時間出勤，而將私家車輛停放於區隊停車場，致遭民眾質疑。
2、 查本局停車場使用管理之權責單位為秘書室，且設有停車場地使用管理須知。惟該管理須知明示適用範圍僅限於本局局本部大樓停車場，不及於各區清潔隊之停車場，各區隊停車場仍交由各區隊自行管理，目前各區清潔隊之停車場尚無訂定相關管理及收費規定。

	擬辦
	
請環境衛生管理科轉請各區隊幹部加強巡視、管理區隊之停車場，並向區隊同仁宣導勿於下班時間或非因公務將私家車停放於區隊停車場內，避免造成民眾誤會、觀感不佳，以維護本局整體形象。


	決議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度第1次廉政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政風室
	編號
	4

	案由
	
端午節將屆，請轉知同仁確實遵守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落實「不收禮」、「不接受邀宴招待」等廉能規範。


	說明
	依據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財物餽贈，或邀請參加飲宴應酬等情事時，均應主動婉拒，並依規定辦理登錄簽報主管並知會政風室；若遇「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所為之財物餽贈或邀請參加飲宴應酬等情事時，仍應遵守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之規定。

	擬辦
	請持續對所屬同仁宣導廉政倫理規範及相關法紀教育，並本於管理權責對特殊情形予以注意，適時加以約束導正，避免同仁誤觸法網。

	決議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9年度第1次廉政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秘書室
	編號
	5

	案由
	
建請辦理工程相關採購案件之業務科，於承商提送之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核章表中納入專任人員簽章欄位，並提醒、要求履約廠商提供之表格應符合相關規範。


	說明
	1、 近年國內公共工程公安不時發生重大意外事故，究其原因，主要為營造業承商之專任工程人員(技師)未落實簽證，與監造單位未落實工地監督管理所致。
2、 去（108）年本局配合本府辦理「工程採購案件專任工程人員規範及簽署情形」專案稽核，擇定本局「107年高雄市各區清潔隊環保車輛停車場設施重置工程(鼓山區)」辦理稽核，發現該工程施工計畫書無專任工程人員簽署欄位，違反營造業法第35條規定。

	擬辦
	
請相關業務科爾後於契約中載明承商所提送之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核章表須納入專任人員簽章欄位，並提醒、要求履約廠商提供之表格應符合相關規範。


	決議
	









5、 臨時動議
6、 主席裁示
7、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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